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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臺北市政府住宅基金總經費5,000萬元(含)以上惟未達4億元之新興繼續性計畫說明書 

一、計畫名稱：出租國宅社區第三-2階段提升結構耐震能力工程-大理及萬芳社區中心 

二、需求來源：（）中央指示 （）市政白皮書（）學者專家建議（）市民反映 （V）其他：依101年5月4日出租國宅社區總體檢計畫總結會議

決議辦理。 

三、緣起、目的： 

 前於100年底進行本市出租國宅社區總體檢作業，經101年5月4日出租國宅社區總體檢計畫總結會議，決議將本市20處出租國宅社區

全面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業，俟整體初步評估作業查勘評估結果，再行辦理後續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與進行結構耐

震提昇改善工作。為此於101年7月間委託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辦理「臺北市20處出租國宅社區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作

業」（委託評估標的計20處社區、共63棟），評估結果為應有疑慮計43棟，尚無疑慮計20棟，列為應有疑慮部分，分三階段進行建築物耐

震能力詳細評估作業。考量出租國宅之結構耐震能力提升計畫與整體更新改建計畫之競合關係密切，基於資源有效運用考量，僅針對出

租國宅於中短期內，不具更新重建之經濟性與必要，再予投資相當經費提升改善其建築耐震能力。依據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論，選擇耐

震能力相對不足之大理、萬芳社區中心共2處出租國宅社區辦理「出租國宅社區第三-2階段提升結構耐震能力工程」，以期在建築物使用

年限內，提供更優質、安全及安心之居住環境。 

 

四、計畫內容(請條列簡要敘明)： 

附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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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理出租國宅座落於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175巷16號等，為屋齡25年，地上9層共計36戶之建築物。 

 
 

大理國宅基地位置 大理國宅 

 

（二）萬芳社區中心出租國宅座落於臺北市文山區萬美街一段19巷1號至5號、23號至45號，共計2棟，為屋齡26年，地上12層共計310戶

之建築物。 

 

 
 

萬芳社區中心國宅基地位置 萬芳社區中心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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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計畫總投入資源(請敘明項目及預估金額)： 

 

總工程經費明細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委託技術服務費         

  PCM(A) 式 1 2,807,000 2,807,000 

  規劃費(B) 式 1 
3,586,000 3,586,000 

  設計費(C) 式 1 

  監造費(D) 式 1 2,934,000 2,934,000 

  小計(A)+(B)+(C)+(D)    9,327,000 

二 施工費(E) 式 1 80,475,000 80,475,000 

四 工程管理費(F) 式 1 2,445,000 2,445,000 

五 工程預備費(G) 式 1 14,378,000 14,378,000 

  小計(E)+(F)+(G)      97,298,000 

  合計      106,625,000 

 

 

六、執行方法： 

本案將委託規劃設計暨監造專業廠商，擬定補強方式及期程後，由施工廠商據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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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務策略方案 

本案係為113至115年連續性工程，總計投入施工總經費約為1億662萬5,000元，擬由本市住宅基金固定資產-房屋及建築支應。 

八、備選方案及替代方案(凡經評估適宜由民間辦理者，應優先由民間興辦或促進民間參與)： 

1. 經濟社會效益：提升建築物耐震能力，保障民眾生命安全。 

2. 經濟社會成本：減輕災害損失降低災後復建之社會成本。 

3. 分析結果：將有效提升市有資產之耐震能力，減輕災害損失，爰需予以支持。 

九、綜合分析： 

強化建築物結構耐震能力，落實震災預防工作，以減輕災害損失降低災後復建之社會成本。並提升地震災害預防及應變能力，以保

護人民生命與財產之安全， 提昇公共福祉。 

十、預估各年度經費需求： 

本工程為113~115年連續性工程，總工程經費為106,625,000元，其中委託規劃設計服務費(含專案管理)為9,327,000元，施工費

80,475,000元，工程管理費2,445,000元，工程預備費14,378,000元。根據本工程預計期程分配，113年度編列第一年經費1,131,000元，

餘105,494,000元，視工程實際進度檢討分年編列於以後年度。 

註1：本表填列範圍係新興延續性計畫總經費(含興辦前投入資源及興辦時所需工程經費)達5,000萬元(含)以上惟未達4億元者，包括次年度新

規劃(尚無總工程費)及當年度以前已編列規劃設計費且次年度編列第1年施工費預算部分。 

註2：本表各項內容填列如未臻詳實，將退還主辦機關依限重新填列。 

註3：合建工程統一由主辦機關查填。 


